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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5  证券简称：信威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6-145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实施

募投项目的公告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信威集团”）拟使用募

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京信威”）提供

无息借款实施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762 号文批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420,382,558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最终发行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9.1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53,760,998.90 元 ，扣

除发行费用 74,464,522.2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179,296,476.62 元。募集资金

净额已于 2014 年 9 月 5 日全部到账，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14）第 110ZC0209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及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清华园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鼎昆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涿鹿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及子公司会同独立财务顾

问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http://baike.so.com/doc/31207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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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原募集资金使用投入计划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以及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及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配套募集资金将用于如

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1 
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

目 
195,374.10 187,927.65 

2 
基于信威无线宽带接入技术的新航行系统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 
33,490.00 33,490.00 

3 中央研究院建设项目 75,457.00 75,457.00 

4 北京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目 21,055.00 21,055.00 

合计 325,376.10 317,929.65 

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资金需要，该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经公司 2014 年 9 月 26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4 年 10 月 20 日公

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暨对北京信威通信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将募集资金净额 317,929.65 万元对子公司

北京信威增资，由北京信威将募集资金用于四个募投项目。 

（二）变更后募集资金使用投入计划 

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为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的议案》，对“全球信威

无线宽带接入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变更，其中 109,000 万元募集资金的

投资项目变更为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项目剩余部分

募集资金 78,927.65 万元当时尚未确定投资项目。 

2016 年 5 月 1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16 年 6 月 1 日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前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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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为尼星一号卫星项目的议案》，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

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前次变更用途以外剩余尚未确定部分 78,927.65 万元及

“基于信威无线宽带接入技术的新航行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中的 21,072.35

万元，共计 100,000.00 万元变更为“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相关变更事项如下： 

变更前承诺投资 变更后承诺投资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网

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187,927.65 

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

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 
109,000.00 

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78,927.65 

基于信威无线宽带接入技

术的新航行系统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33,490.00 

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21,072.35 

尚未确定 12,417.65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 387.39 万元，全部

为专户存款的利息净收入（扣除手续费）累积形成。北京信威收到公司以募集资

金净额 317,929.65 万元增资后，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北京信威已使用募集资

金共计 60,565.66 万元，其中 58,072.40 万元由北京信威以募集资金实际支付，

2,493.26 万元由北京信威以自有资金垫付（主要原因为募投项目领用库存材料，

相关研发人员工资需按照项目进行拆分等，无法即时以募集资金支付），尚未以

募集资金进行置换。剩余募集资金未启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及进行现金管理。 

三、本次借款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截至 2016 年 9 月 14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约为 387 万元，均为专

户存款的累计利息净收入（扣除手续费）。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信威是募集

资金实施主体，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中截至

实际借款日的银行存款余额全部借予北京信威（金额预计不超过 389 万元），存

入北京信威已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由北京信威统筹使用及管理。本次借款为无

息借款，不收取利息。借款期限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之全部募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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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完毕，最长不超过 3 年，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计算。为方便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拟将上述募集资金账户注销，借款到期后，由公司另行确定该资金的归还或

使用方式。 

（二）借款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 7 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靖 

成立日期 1995 年 11 月 2 日 

注册资本 226,723.5501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10108600038766W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

租赁、维修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生产用户环路通信技术产品及元器件；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

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电

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04 月 24 日）生产

电子产品、无线通讯设备；专业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目前，公司持有北京信威 98.963%的股份。 

北京信威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686,851.72      2,045,398.00   

负债总额      466,061.37           683,890.90  

其中：短期借款    102,105.38             90,435.27  

流动负债总额   312,783.04           430,87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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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合计    1,220,790.35         1,361,507.09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 1 月至 6 月 

营业收入 341,867.73 251,584.50 

净利润 244,740.92 153,885.16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北京信威合并数据。2015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 年 6 月 30 日、2016 年 1 月至 6 月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四、本次借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信威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用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和用

途等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北京信威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向其提供借款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

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借款形成坏账的可能性极小。同时，北京信威承

接该借款的账户为已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可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安全。 

五、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决策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

管要求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专户中的资金向北京信威提供无息借款（预计金额不超过

389 万元）。借款期限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之全部募投项目实施完

毕，最长不超过 3 年，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计算。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六、专项意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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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北京信威提

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用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和用途等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北京信威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向其提供借款期

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借款形成坏账的可能性极

小。同时，北京信威承接该借款的账户为募集资金专户，可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

安全。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中截至实际借款日的银行存款余额全部借予北京

信威（金额预计不超过 389 万元），存入北京信威已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由北

京信威统筹使用及管理。本次借款为无息借款，不收取利息。借款期限至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之全部募投项目实施完毕，最长不超过 3 年，自实际借

款之日起计算。 

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向北京信威提供无息借款实施募投

项目，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北京信威提供无息借款实施募投项目。 

安信证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信威集团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

北京信威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信威集团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

控股子公司北京信威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本次使用募集资

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行为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作出

的，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

响募集资金使用规划的正常运行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安信证券对信威

集团本次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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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安信证券出具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信

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实施募投项

目及北京信威以募集资金向重庆信威进行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21 日 


